
《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Ⅱ》填写说明
（退役复学）

一、填写要求
在征兵网上注册的同学请按网上的说明与提示先进行实名制注册，所填写的学籍信息必须与学信网“学信档案”中的内容一致。
二、个人基本信息
1.政治面貌：群众、共青团员、中共预备党员、中共党员
2.就读高校：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3.专业：写全称
三、就学和服役情况
1.参加何种考试考入本校：单招、综招、春考、夏考
2.服役前获得的最高学历：初中、中专、高中
3.现阶段就读学历层次：专科
4.入伍时间：以入伍通知书时间为准，如202209
5.退役时间：以退役证明或退役证书时间为准，如202409
6.复学时间：以办理复学手续时间为准，如202409
7.考入本校以前是否享受过本政策资助：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四、申请学费减免情况
1.学制年限：3
2.剩余就读年限：根据自身学业情况填写，计算方式为“3-已就读年限”；春季学期入伍及复学的可填写半年，如1.5、2.5。
3.申请学费减免总计：按复学后的学制年限、学费标准填写，每年最高减免20000元。仅减免学费，住宿费、教材费等费用不予减免。
[bookmark: _GoBack]五、征兵和退役军人事务部盖章要求
退役复学学生只需在“退役安置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意见”栏填写信息盖章。
六、下载打印申请表
根据提示将《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Ⅱ》下载，A4纸打印，一式两份，粘贴照片。
七、修改信息
打印完表格后，如需修改信息，请在网上修改，提交后重新下载打印。
八、办理审核、盖章手续
由学生本人或委托人持表格到退役安置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盖章后，交至学生在校期间辅导员处。学生所在系将安排专人定期（每学期一至两次，详见学期通知）到学校财务处（行政楼A427）进行学费审核，再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行政楼A215）审核。提交表格时需附上退役证复印件、誊抄有银行卡及开户人信息的银行卡正反面复印件。材料收取后，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一办理资助资金初审、申报与发放手续。
如复学后剩余就读年限大于1年，只需复学后第一年提交纸质申请材料，请勿重复提交。
